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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9_83_A8_EF_c36_482653.htm 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13日表示，对异议审查后最终用于评卷的

答案和标准不再正式公布。 这位负责人表示，在今年的异议

期间结束后，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组成了由命题专家

和非命题专家构成的异议审查组，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对

考生负责的态度，对各方面提出的异议进行了逐题逐项的认

真审查、论证，并根据专家组意见对异议成立的试题答案作

了相应的处理，包括修改和完善。只是考虑到司法考试工作

自身特有的规律和法律适用过程的相对确定性特点，在听取

多方面意见和参考一些国家做法的基础上，对异议审查后最

终用于评卷的答案和标准不再正式公布，相信广大考生能够

理解。 据了解，国家司法考试实行试题参考答案异议与审查

制度，是司法部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司法考试透明度，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和评判，从程序上保证国家司法考试公平、公正

的一项积极措施。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建立实施以来，经历了

从不公布试题到公布试题，从只公布试题不公布答案到既公

布试题又公布参考答案，再到今年将公布试题及参考答案并

实行异议与审查作为一项制度初步确立下来，体现了司法部

在组织实施国家司法考试过程中，促进考试实施透明度，推

进考试实施程序和标准严谨、公正的渐进努力。 据反映，司

法考试率先实行这一制度既获好评,也被认为有一定风险。这

一风险就是考试组织者及其工作要面对来自广大考生及社会

各个方面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审评和检验。 对此，这



位负责人表示，“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实行异议与审查制度

的目的所在。它不仅集思广益，促进司法考试公平、公正，

而且也反映了法学学科和司法实践的内在要求。”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